
豫卫家庭〔2015〕3 号

关于印发《河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

政策解释及对象确认与退出程序》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卫生计生委（人口计生委）：

为全面准确及时实施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根据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城镇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豫卫家庭〔2015〕2 号)和有关规定，我

们制定了《河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政策解释及对

象确认与退出程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中

如发现问题，请及时上报反馈。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2015 年 5 月 8 日

河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政策解
释及对象确认与退出程序

为确保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顺利实施，根据《河

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扶助制度的通知》(豫卫家庭〔2015〕2 号)和有关规定，特制定

本政策解释及奖励扶助对象确认与退出程序。

一、关于奖励扶助对象确认条件

（一）关于奖励扶助对象户籍

1、具有本省户籍的城镇居民，指户口登记地址在本省行政

区内，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居民。

2、户口迁出本省但仍在本省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原本

省城镇居民，指原属于本省城镇户籍居民，现户口已迁往省外，

但按照有关规定仍在本省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人员。

（二）关于奖励扶助对象生育行为及子女数量

1、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号召和政策法规生育，指夫妻只生育



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以及 1982 年 6 月 15 日以前生育

和收养的子女合计未曾达到 3 个及以上（同时存活）、1982 年 6

月 15 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法规有关生育子女数量的规

定生育和收养子女。凡曾经违反计划生育号召和政策法规有关生

育子女数量的规定生育子女或违法收养子女的，不享受奖励扶助。

2、目前现存一个子女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一是指夫妻目

前只有生育或合法收养的独生子女，或独生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二是指夫妻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号召和政策法规生育，目前只存活

一个子女或现无子女。

符合计划生育号召和政策法规规定生育双胞胎、多胞胎，现

存一个子女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的可以享受奖励扶助。

3、夫妻未曾生育且未收养子女，以及单身生育或收养子女

的，不享受奖励扶助。

4、送他人收养的生子女、离婚时随对方生活的生子女，计

入现存子女数。

5、夫妻再婚后未生育、收养子女的，以其本人生育和收养

的子女数分别确认是否符合奖励扶助条件。夫妻再婚后生育、收

养子女的，按再婚前后子女合计数确认是否符合奖励扶助条件。

再婚夫妻合法生育、收养子女后又离婚或丧偶的，以其本人实际

生育和收养的子女数确认是否符合奖励扶助条件。

6、下落不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失踪的子女，不计入现

存子女数。



7、经公安部门确认被拐卖解救回乡的妇女，被拐卖期间生

育的子女未返回与现家庭共同生活的，不计入现家庭子女数。

（三）关于奖励扶助对象年龄

年满60周岁，指按照其本人身份证登记的出生时间，属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在某年的 12 月 31 日之前年满 60 周岁，

即可在当年的 1 月 15 日前申请奖励扶助。夫妻一方出生于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另一方出生于 1933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双方

均可申请奖励扶助。

申请时已超过 60 周岁的，从申请获得批准的年度开始享受

奖励扶助。

（四）关于奖励扶助对象未享受同类奖励与扶助

1、未享受外省（区、市）同类奖励与扶助，指户口已迁往

省外但仍在本省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原本省城镇居民，以及

户口从外省（区、市）迁入本省的城镇居民，未在外省（区、市）

享受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增发退休金、年老时发给一定数额奖励

金、按时发给奖励扶助金等。

对在省内按照当地规定已经享受同类奖励与扶助的，由当地

负责做好政策衔接。

2、未享受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

助，指申请人根据自身条件，只能申请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不

包括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的特别扶助）、农村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或本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之一，不能同时享受两



种及以上扶助金。

（五）关于奖励扶助申请人

奖励扶助对象以个人为单位，指根据夫妻各自年龄、户籍、

社保等情况，一方符合条件一方享受奖励扶助，双方符合条件双

方均可享受奖励扶助。再婚夫妻中只有一方曾生育或收养子女的，

未曾生育、收养子女的另一方可以根据对方生育和收养子女的情

况申请奖励扶助。

（六）其他有关问题

1、依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奖励扶助金免缴个人所得

税。

2、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抚恤、三无老人供养等惠

民政策时，奖励扶助金不计入个人和家庭收入。

3、领取奖励扶助金不影响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及

有关补贴。

4、故意杀害、伤害子女构成犯罪或遗弃子女的，不享受奖

励扶助。

5、当事人犯罪服刑期间不享受奖励扶助。

二、关于奖励扶助对象确认程序

（一）本人申请

申请人在每年 1 月 15 日前，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一寸免冠近照四张，以及办理退休手续的原工作单位出具的婚姻

生育状况证明（原无工作单位或原工作单位已不存在的由现居住



地居、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到户籍所在的居（村）民委员会

提出申请，填写《河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申请表》（一

式三份）。

户口迁出本省但仍在本省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原本省城

镇居民，还应提供退休证和退休金（养老金）发放部门出具的退

休金（养老金）发放证明，以及现户籍地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出具的未在当地享受同类奖励与扶助的证明，到原工作单位所在

地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填写《河南省城镇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扶助申请表》（一式三份）。

年满 49 周岁后由外省（区、市）迁入的人员还应提供其原

工作单位和原户籍地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出具婚姻生育状况

证明、其在原户籍地未享受同类型奖励与扶助的证明。

离婚的还应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申请人应对本人提供的相关情况真实性负责并做出承诺。对

弄虚作假骗取奖励扶助金的，按规定将其信息纳入征信系统。

（二）居（村）民委员会公示

居（村）民委员会应对申请人情况逐项核实，提出拟上报奖

励扶助对象名单，在社区、原工作单位公示 5 日。公示期满无异

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居（村）民委员会分管卫生计生工作的负

责人在申请表上签署具体意见并签名，加盖公章，于每年 2 月

15 日前将拟奖励扶助对象名册和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上报街

道办事处（乡、镇）进行初审。



（三）街道办事处（乡、镇）初审公示

街道办事处（乡、镇）对居（村）民委员会上报的资料进行

初审，逐人见面核实情况。

初审通过的拟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再次在申请人所在社区、原

工作单位公示 5 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街道分

管卫生计生工作的负责人在申请表上签署具体意见并签名，加盖

公章，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将初审通过的对象名册连同申请表及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等上报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审核。

初审未通过的，要向申请人书面说明原因，并将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和调查材料整理归档。

（四）县级审核确认公布

每年3月31日前，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对街道办事处（乡、

镇）上报的拟奖励扶助对象情况进行审核确认，由分管负责人在

申请表上签署具体意见并签名，加盖公章，然后将审核确认的奖

励扶助对象名单和申请表批复到街道办事处（乡、镇），由街道

办事处（乡、镇）印发至居（村）民委员会（单位）张榜公布。

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为审核确认的奖励扶助对象建立个人档

案，并于每年 4 月 15 前将相关信息录入河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扶助信息管理系统。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将加盖公章的

《奖励扶助光荣证》通过街道办事处（乡、镇）送达奖励扶助对

象。

审核未通过的，要向申请人书面说明原因，并将相关资料整



理归档。

三、关于奖励扶助对象年审程序

（一）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对象实行年审制度

已经享受奖励扶助的人员，应于每年的1月31日前到居（村）

民委员会进行年审，由居（村）民委员会逐人核实情况，填写《河

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对象年审表》。对不再符合奖励

扶助条件的对象，填写《河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对象

退出名册》。

居（村）民委员会于每年 2 月 15 日前将奖励扶助对象年审

表、退出名册报送街道办事处（乡、镇）。

街道办事处（乡、镇）对居（村）民委员会上报的年审资料

进行核实，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将奖励扶助对象年审表、退出名

册报送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于每年 4 月 15 前将经年审确认符合

奖励扶助条件的对象和退出人员个案信息录入河南省城镇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扶助信息管理系统。

（二）关于奖励扶助对象的退出

经年审，奖励扶助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退出奖励扶助：

1、因子女数量变化不再符合奖励扶助条件(收养孤儿、残疾

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除

外)；

2、户口迁出县(市)、区（户口迁出本省但仍在本省领取退



休金、养老金的原本省城镇居民除外）；

3、死亡；

4、发生其他不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情形。

（三）关于奖励扶助金的停发和收回

根据具体情况，对按规定退出奖励扶助的人员停发、收回奖

励扶助金。

1、享受奖励扶助后因合法生育、收养子女而不再符合奖励

扶助条件的，停发奖励扶助金；违法生育和违法收养子女的，停

发奖励扶助金并由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收回已经发给的奖励

扶助金。

2、应参加年审的人员当年 2 月底前未按要求参加年审且未

向街道办事处（乡、镇）说明正当理由的，停发奖励扶助金，退

出奖励扶助。

3、弄虚作假骗取奖励扶助金或奖励扶助对象死亡后其他人

员以其名义冒领的奖励扶助金应予退回；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当事人法律责任。

四、关于奖励扶助信息报送及质量监督

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确认的奖励扶助

对象名册报送同级财政和省辖市卫生计生主管部门，省辖市卫生

计生主管部门每年 4 月 10 日前按 10%-20%的比例，对新增奖励

扶助对象个案信息进行质量抽查，并于每年 4 月 30 前将当年城

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对象人数汇总表及退出人数汇总表上



报省卫生计生委备案。

鉴于全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工作于 2015 年开始启

动，2015 年的具体工作安排和时限要求另行通知。


